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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臺北市立臺北市立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景興國民中學景興國民中學景興國民中學 102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9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生涯發展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生涯發展教育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 

一、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103年 4月 29日北市教中字第10335157900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職教育宣導專案」，辦理師生體驗

學習課程活動。透過實地體驗及課程活動的參與，加強師生對技職教育

的發展及特色瞭解，協助國中學生未來能作適性進路選擇。。 

(二) 藉由職場參訪以輔導學生探索生涯進路，使學生對未來生涯規劃建立清

晰且正確的概念。 

(三) 結合高中職課程體驗活動，增進本校學生了解高中課程內涵及本校教學

特色，協助國中學生適性選擇升學進路。 

三、 辦理時程：102 年 5 月 23 日至 102 年 6 月 13 日。 

四、 實施對象：9 年級學生。 

五、 報名方式：至本校輔導室及各高中職網站報名。 

六、 報名截止日期： 

(一) 本校辦理之參訪體驗課程及活動： 

1. 5 月 26 日前之活動報名至 102 年 5 月 21 日（三）中午前截止。 

2. 其餘活動報名至 5 月 22 日(四) 中午前截止。 

(二) 各高中職辦理之參訪體驗課程及活動： 

1. 依各校之報名截止日。 

2. 各校詳細活動訊息於來函時，不定期陸續通知各班學生。 

七、 課程規劃： 

(一) 第一部份：職涯認識、參訪及體驗課驗： 

1. 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職教育宣導專案」，辦理師生體驗

學習課程活動。除增進與鄰近國中之合作與互動外，透過實地體驗及課

程活動的參與，加強師生對技職教育的發展及特色瞭解，協助學生未來

能作適性進路選擇。 

2. 體驗有關(1)設計群、(2)商管群、(3)餐旅群等課程或活動，藉由實地操

作及遊戲活動闖關中，讓國中學生瞭解相關專長領域的特色。 

3. 結合職業探索、防災教育、交通安全教育，進行參訪導覽活動。 

(二) 第二部份：高中職一日體驗及參訪體驗課程： 

1. 讓本校學生對於高中職有更詳細的認識，提供學生對高中職課程有初步

認識，以啟發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增強學生對於生涯發展的適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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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2. 結合高中職課程體驗活動，增進本校學生了解高中課程內涵及本校教學

特色，協助國中學生適性選擇升學進路。 

3. 強化與國中學校聯結與合作，建立合作深化之伙伴關係，活絡教育資

源。 

4. 利用辦理體驗營活動，使學生在活動中互動交流，獲得技職知識與技能，

激發探究精神，提升技職教育實力。 

5. 發揮實作教學功能，培養學生技職概念、態度與方法，拓展技職視野，

進而提升技職素養。 

各項活動內容請參閱報名表及附錄詳細說明。 

八、 辦理方式： 
(一) 學生填妥報名表送輔導室，報名截止日後恕不受理報名。 

(二) 參加學生需繳交家長同意書，以公假登記，除部份項目需繳交保險費外除部份項目需繳交保險費外除部份項目需繳交保險費外除部份項目需繳交保險費外，，，，

其餘皆全程免費其餘皆全程免費其餘皆全程免費其餘皆全程免費。 

(三) 正式志願選填期間（6 月 5 日至 6 月 9 日）不安排參訪活動，以讓同學專

心於志願選填。 

(四) 參加職涯認識、參訪及體驗課驗於學校集合統一帶隊，學生不得自行前往

或脫隊；參加高中職一日體驗及參訪體驗課程於報名確定錄取後，依各校

時間，自行前往參加。 

(五) 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期間必須服裝整齊，並遵守校規及相關規定，否則不予

參加。 

(六) 報名人數超過名額限制時，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七) 報名經錄取且全程參加活動者，由輔導室將其參加紀錄登錄於生涯領航儀

表表板之生涯試探活動。 

九、 經費：本項活動除保險費外，其餘所需費用由本校 102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

經費或相關活動項下支應。 

十、 本計畫陳報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